株洲市2021年1季度基本医疗基金
财务报表分析报告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医保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新时代、新医保、新作为的发展主题，高标准、高投入抓好医疗保障工作，持续扩大共享面、提高普惠度，全市400万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升。2022年1季度医疗、生育保险及城乡居民基金运行分析如下：
一、各项医保基金财务情况分析
  （一）基金收支余情况
   1、基金收入情况分析
   ①对比分析情况
2020、2021年1季度全市医疗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增长图       （单位:万元）

  
2021年1季度全市城镇职工医保（含生育）、城乡居民医保二项基金总收入合计78415万元，同比减少率21.02%，其中职工医保（含生育）41988 54022万元、居民医保57305 24393万元，同比增减率分别为28.66%、-57.4%。职工医保（含生育）基金征缴收入分别为45790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24%；居民医保征缴收入6683万元，同比减少率62.9%。
②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收入增减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职工基本医疗基金征收恢复正常缴费政策，收入较同期增长较大。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及株医保函[2020]3号文件、株医保发[2020]4号精神，2020年1月开始医保金缓交及减免，2021年开始恢复正常缴费，因此较以前年度较大幅度增加；二是城乡居民移交税务，由于税务系统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征缴没有到位。税务系统征缴无法区分县市区。2020年10月全面推行医保市级统筹，2021年1月税务征缴直接上解到市级财政，没有区分县市区，以至于征缴收入无法入账。
③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1季度全市城镇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居民医保基金预算收入执行率分别为17.62%、9.26%，保险费收入预算执行率分别为17.27%、7.84%。职工基本医疗(含生育)、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比率均未达到25%，主要原因税务征缴职工基本医疗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由于税务系统原因不能按时入账，以至于1季度未达平均执行率。
2021年1季度全市医疗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险 种
	本年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职工医保
	306577.86
	54022
	17.62%
	265117.21
	45790
	17.27%

	居民医保
	263560.71
	24393
	9.26%
	85219.93
	6683
	7.84%


 
 2、基金支出情况分析
①对比分析情况  202年1季度全市职工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居民医保二项基金总支出合计124706万元，同比减少率为31.2%，其中职工基本医保63532万元、居民医保61174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9.6%、46%。
2020年1季度全市医疗生育保险基金支出同比增长图
（单位:万元）

    ②支出增长因素分析
2020年1季度全市职工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基金支出同比减少率分别为7.4%、13.7%。影响基金支出减少的主要因素：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加速各项基金支付力度，2021年1季度按照往年正常拨付进度，因此较同期有所减缓。
③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0年1季度全市职工基本医保、居民医保基金预算支出执行率分别为26.9%、24.8%，保险待遇预算支出执行率分别为28.5%、22.8%。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比率比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比率合理准确。
2020年1季度全市医疗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单位:万元）
	险 种
	本年支出
	其中：保险待遇支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职工医保
	268324
	58787
	21.9%
	268324
	58787
	21.9%

	居民医保
	233382
	52772
	22.6%
	233382
	52772
	22.6%


3、基金结余情况
2021年1季度全市职工基本医保、居民医保当年结余合计675082万元，其中职工医保443173万元（统筹基金209535万元、个人账户233637万元）、居民医保231909万元。


	职工基本医疗累计结余分析表

	统筹区名称：株洲市                  2021年1季度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累
计结余
	应付未付款
	一次性
预缴款
	月平均
基金支出
	实际结余
	实际结余可支付月数

	
	
	小计
	业务已结算
财务未支付
	业务未结算
	暂扣医疗机构的预留金
	其他未付款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月
	万元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攸  县
	1,466.00
	-
	
	
	-
	-
	-
	900.00
	1,466.00
	                 2 

	醴陵市
	3,307.13
	-
	
	
	
	
	
	1,483.00
	3,307.13
	                 2 

	茶  陵
	3,772.00
	320.00
	320.00
	
	
	
	
	480.00
	3,452.00
	                 7 

	渌口区
	8,837.00
	-
	
	
	
	
	
	350.00
	8,837.00
	               25 

	市本级
	183,647.54
	-
	
	
	
	
	
	7,328.00
	183,647.54
	               25 

	炎陵县
	8,506.00
	344.00
	
	232.00
	112.00
	
	
	197.00
	8,162.00
	               41 

	合  计
	209,535.67
	664.00
	320.00
	232.00
	112.00
	-
	-
	10,738.00
	208,871.67
	19             


累计统筹基金结余209535.67万元，按2021年季度支付标准，剔除一次性预缴或补贴0万元及应付未付664万元，可支撑19个月。可支撑月数低于3个月的有攸县、醴陵两个地区，可支撑月数3-9个月有茶陵县，主要是攸县、醴陵及茶陵县税务征缴收入未到位。




	城乡居民累计结余分析表

	统筹区名称：株洲市
	日期:2021.04.13
	
	
	　
	　

	单位名称
	期末累
计结余
	应付未付款
	一次性
预缴款
	月平均
基金支出
	实际结余
	实际结余可支付月数

	
	
	小计
	业务已结算
财务未支付
	业务未结算
	暂扣医疗机构的预留金
	其他未付款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月
	万元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攸县
	12,634.00
	5,899.03
	5,899.03
	-
	-
	-
	-
	5,890.95
	6,734.97
	1

	渌口区
	13,836.29
	5,903.00
	
	4,000.00
	
	1,903.00
	
	1,800.00
	7,933.29
	4

	醴陵市
	26,351.33
	-
	
	
	
	
	
	5,500.00
	26,351.33
	5

	茶陵县
	25,919.74
	8,565.79
	
	4,135.00
	
	4,430.79
	
	3,000.00
	17,353.95
	6

	荷塘区
	4,556.90
	766.00
	
	766.00
	
	
	
	318.00
	2,110.00
	7

	芦淞区
	4,949.50
	1,200.00
	-
	1,200.00
	-
	-
	-
	400.00
	3,749.50
	9

	石峰区
	1,839.70
	-
	
	
	
	
	
	205.00
	1,839.70
	9

	云龙区
	3,600.99
	957.09
	957.09
	
	
	
	
	248.00
	2,643.90
	11

	炎陵县
	15,452.00
	1,088.00
	52.00
	528.00
	508.00
	
	
	985.00
	14,364.00
	15

	天元区
	10,631.88
	1,568.02
	367.15
	1,200.87
	
	
	
	550.00
	9,063.86
	16

	市本级
	59,364.60
	-
	
	
	
	
	
	2,712.00
	59,364.60
	22

	合  计
	107,138.33
	14,144.90
	1,376.24
	7,829.87
	508.00
	4,430.79
	-
	13,006.00
	77,476.24
	6


累计统筹基金结余107138.33万元，按2021年季度支付标准，剔除一次性预缴或补贴0万元及应付未付14144.9万元，可支撑6个月。可支撑月数低于3个月的有攸县，可支撑月数3-9个月没有，主要是攸县税务征缴收入未到位。



（二）其他医疗基金情况
2021年1季度其他医疗基金收支余情况表（单位：万元）
	险  种
	总收入
	总支出
	当期结余
	累计结余

	
	合 计
	同比增幅
	合 计
	同比增幅
	
	

	补充医疗
保险
	5235
	0.08%
	954
	-11.7%
	4392
	15352

	公务员
	2851
	11%
	1670
	378%
	1181
	69506

	离休人员
	2803
	-76.8%
	961
	-32.4%
	-135
	2247


2021年1季度全市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和离休人员医疗保险基金较同期增减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一离休人员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76.8%，主要是财政补助1季度没有到位，离休人员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32.4%，部分医疗机构尚未结算；二是公务员支出较同期增长378%，主要是2021年1季度大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尚未结算到位。2020年1季度离休干部和伤残人员医疗保障基金历年累计结余2247万元。
    二、基金管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虽然我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发展环境、政策体系、制度建设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bookmark: _GoBack]（一）市级统筹遗留问题化解难。各县市区财政应补未补医保资金历史欠账负担沉重，要求各县市区政府在实行市级统筹前全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难度极大。从2003年开始，上一轮国企改革按照1.5万元/人的预留标准，我市解决了964家关停破产企业，14.7万余名退休人员和“4050”人员的医保问题，随着医保待遇的提升，预留的医疗保险费仅够支付6年的个人账户金，住院费用及6年后的个人账户金全靠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至今国家仍没有明确资金补助途径。2009年，按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的要求，我市将3.9万余名特困企业、“僵尸企业”人员全部纳入职工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了困难企业参保的问题，但财政补助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后续保障压力持续加大。
（二）财务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根据省市要求，2021年9月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正式上线，对我市的基金财务工作新要求，无论是工作量还是工作流程以及对县市区财务监督指导工作都有新高度。但目前财务软件尚未完善，部分核算功能尚未完善，给财务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三）经办机构人员经费保障不足。市本级和各县市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都普遍存在人员编制、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全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四）医保费征管职责还未理顺。目前，我市医保征缴工作已完全移交税务，但税务、人民银行、财政和医保部门之间未建立对账机制，未明确数据传送规则、对账截止时点和资金划拨规则，导致医保基金暂时性少收短收。
三、意见及下一步计划
（一）深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面落实《株洲市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及相关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招采合一，量价挂钩，推进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机制建设，全面实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节约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促进中选产品优先合理使用。
（二）推进长株潭医保统筹。按照“维护公平、风险共济、责任分担、优化服务”的原则，统一长株潭三市医保基本政策、业务流程、信息系统，建立风险调剂金制度，推动区域内居民医疗保障同城同结算、同城同定点、同城同年限，为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探索经验。
（三）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落实国家、省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要求，实现跨省和省内异地就医费用联网结算。进一步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完善医疗机构、经办窗口、电话、线上客户端、备案小程序等多渠道备案方式，丰富异地就医查询渠道。强化异地就医费用监管。加大对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管力度，实现异地就医人员就诊数据同本地参保就医人员统一监控。完善业务协同机制。将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管理纳入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内容。健全异地就医结算工作机制，实现业务协同和信息互联共享。
（四）建立健全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大力推进服务下沉，实现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全覆盖，提高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可及性。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等工作制度，着力打造优质高效，亲民便民的医疗保障服务窗口。对业务经办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提高经办管理水平，实现医疗保障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应用。
（五）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坚持基金监管“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持续两类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对欺诈骗保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实现监督检查率100%、交办查处率100%、主动曝光率100%，巩固医保基金专项治理和深化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工作成果。
（六）提升内控管理。一是加强基础工作，在简化办事手续的同时，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夯实内控基础。二是加强业务资料的整理、归档。三是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及时传递上报各项业务数据。四是保证基金安全，通过批量拨付，简化工作流程，加强基金监督。
（七）理顺医保费征管职责。建立对账机制，明确数据传送规则、对账截止时点和资金划拨规则，稳步推进医保费征缴职责划转。与税务部门共同做好征缴移交工作，确保在移交过程中工作不断、政策不变，不影响群众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
（八）加强医保基金对账机制。医保基金征缴工作移交税务，财政、税务、人民银行以及医保经办机构需加强沟通，理顺工作流程。根据国家政策的要求，按照省医保局统一部署，医保基金征缴工作逐步移交税务，并且在2021年1月开始各县市区征缴收入全面上解至市财政。但税务、国库、财政和社保部门之间未建立对账机制，部门之间对数据的传送规则、对账截止时点和资金划拨规则，医保财务面临很大工作压力。我们目前正在积极摸索，多方协调，寻求解决方案。


                             株洲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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